[bookmark: _GoBack]臺東縣綠島鄉金鑽石婚禮金發放自治條例第二條、第五條修正總說明
   本自治條例現行規定禮金以現金方式發放，除徒增作業人力及現金管理風險外，民眾至現場領取亦有舟車勞頓及行車安全之虞，故為提升行政效率，簡化作業流程，爰修正「臺東縣綠島鄉金鑽石婚禮金發放自治條例」第二條及第五條規定，修正重點如下：
1、 第二條規定「……，由本所製作印領清冊，於公告領取期間內未領取者不予補發。」，修正為「……，由本所製作印領清冊，進行發放。」(修正條文第二條)
2、 第五條規定「禮金由本人領取或委由其三親等內親屬代領，情形特殊者由各村辦公處報請本所同意後始得代領。禮金應由本人或代領人在印領清冊上以蓋章、簽名或蓋手印方式領取；由代領人代領時應註明與受領人之關係及其身分證字號。……」，修正為「禮金以匯款方式致贈，且以本人之帳戶為限，除有情形特殊者，經填寫切結書，並提供其一親等內親屬之帳戶及足資證明關係之相關文件，始得代為領取。……」 (修正條文第五條)

